國際扶輪3490地區玉里扶輪社2025-2026年度

「扶輪軸承圓夢獎學金」設置辦法

第一條：目   的

為鼓勵花蓮地區家境清寒、勤奮向學之青年學生，協助其順利學習、發揮潛能，完成其學業，特訂定「扶輪軸承圓夢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

第二條：金   額

本獎學金由陳柏峯先生提供二十萬及花蓮縣玉里扶輪社提供新台幣十萬元共提供三十萬元整。其名額、獎勵金額等由本社組成審議委員會議決之。

第三條：申請資格

(1) 設藉在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卓溪鄉、瑞穗鄉)境內之學生。 
(2) 高中一年級以上德育成績及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上品行端正、勤奮向學者，全國技職、體育比賽得獎、或因城鄉教學成績中上有師長推薦函並敘明可為獎勵事由者。
(3) 家境清寒或經濟困難致有學習中輟之虞者。申請者以領有鄉、鎮、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雙亡、單親家庭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困難者，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4) 首年獲獎者由本社於翌年後逐年寄發申請通知，獲獎者應於規定時限內檢具相關資料提出申請。

第四條：獎勵辦法

（ㄧ）獎勵方式：本獎學金以長期獎勵家境清寒、勤奮向學之申請者完成其學業為原則。
（二）獎勵金額：本獎學金每年接受每人申請乙次，通過審定之得獎者，當年獎勵每人新台幣貳萬元整並頒發獎狀乙幅。
第五條：申請收件

     （ㄧ）即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5日止，以郵戳為憑。寄送地址為玉里郵政信箱４號玉里扶輪社收。
（二）申請人送件資料由本社統一保管，不予退還。
第六條：申請證件及資料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間內填具申請表，並附下列文件乙式二份：

（1） 學校正式成績單（包括學業、操行及體育成績）。

（2） 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3） 其他(清寒證明、家庭經濟狀況、原住民或身心障礙者、家庭突遭變故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之相關證明)。
（4） 過去曾獲得本獎學金者應檢附獲獎當年之學習成果報告及未來進修計畫。

第七條：評   選

本獎學金之審議由審議委員會訂定審查要點，就申請人所提資料進行初審、決審，必要時得以面談、實地查核等方式進行決審。
第八條：義   務

（一）其姓名與獲獎勵事項得由本會於媒體公告或發表之，並公開頒獎。
 (二) 獲獎者應由本人參加本社舉行之公開頒獎典禮，本人因重大因素不克參加時，應告知本社獎學金業務承辦人，經本社同意者，得由其直系親屬代表出席。

 （三）經雙方協商同意，獲獎人得參與本社所舉辦之公益活動，及相關廣宣計畫。
 （四）獲獎人應於學年結束之前向本社提出學習成果報告，經雙方協商同意，本社得以資助人身分受邀參加相關活動。

第九條：註   銷

申請獎勵事項若有違反本設置辦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或陳述不實者，經審議委員會審議得註銷其獎勵，並繳回已領之金額。

第十條：實施及修正

        本設置辦法經本社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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